
(一) 擬案階段：檢附總說明、逐點說明、草案條文(簽會法制局)

臺中市○○○○要點草案總說明

為規範………………（詳述訂定意旨及政策取向）…………………，
爰訂定「臺中市○○○○要點」草案。本要點草案共計○○點，訂定要點
如下：

一、……………。（草案第○點）

二、……………。（草案第○點）

三、……………。（草案第○點）

四、……………。（草案第○點）

五、……………。（草案第○點）

六、……………。（草案第○點）

臺中市○○○○要點草案

1

行政規則訂定案

字型：置中，標楷體， 20 號
字

字型：標楷體， 14 號
字。行距：固定行高23

左邊界： 3

右、上、下邊界：2.5



名 稱 說  明
臺中市○○○○要點

條 文 說  明
一、臺中市……………………………
□□…………………………………

□□………………。

一、……。
二、……。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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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字型：標楷體， 12

號字；行距：單行間距

左邊界： 3

右、上、下邊界：2.5

字型：置中，標楷體， 20 號
字

此表為逐點說明



臺中市○○○○要點草案

一、臺中市……………………………………………………………
□□………………。
二、本會置委員……………………………………………………………
□□委員一人………： 

（一）…………………………。
（二）…………………………。
（三）…………………………。

三、………………………

---------------------------------------------------範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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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置中，標
楷體， 20 號字

字型：標楷體， 14 號
字。行距：固定行高
23 。

換行對齊第一行

左邊界： 3

右、上、下邊界：2.5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銷毀注意事項

草案總說明
    會計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各種會計憑證，均應自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起
至少保存二年；屆滿二年後，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經該管上級機關與
該管審計機關之同意，得予銷毀。前項保存期限，如有特殊原因，亦得依
上述程序延長或縮短之。」同法第八十四條規定:「各種會計報告、帳簿及
重要備查簿，與機器處理會計資料之貯存體暨處理手冊，自總決算公布或
令行日起，在總會計至少保存二十年；在單位會計、附屬單位會計至少保
存十年；在分會計、附屬單位會計之分會計至少保存五年。其屆滿各該年
限者，在總會計經行政長官及審計機關之同意，得移交文獻機關或其他相
當機關保管之；在單位會計、附屬單位會計及分會計應經該管上級機關與
該管審計機關之同意，始得銷毀之。但日報、五日報、週報、旬報、月報
之保存期限，得縮短為三年。前項保存年限，如有特殊原因，得依前項程
序縮短之。」;檔案法第十二條規定:「定期保存之檔案未逾法定保存年限或
未依法定程序，不得銷毀。各機關銷毀檔案，應先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
檔案目錄，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審核。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銷毀之
檔案，必要時，應先經電子儲存，始得銷毀。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
法，由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同法第二十八條規
定:「公立大專校院及公營事業機構準用本法之規定。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
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其受託事務範圍內，亦同。」為本市各機關學校會計
檔案之銷毀有一致性規範，爰訂定「臺中市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銷毀注意
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草案。本注意事項共計七點，其重點如下
一、 本注意事項訂定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 本注意事項會計檔案之定義。（草案第二點）
三、 會計檔案得銷毀之年限及同意銷毀之機關。（草案第三點）
四、 會計檔案銷毀之處理程序。（草案第四點）
五、 會計檔案同意銷毀證明文件之保存方式。（草案第五點）
六、 臺中市各區公所保管之縣市合併前原各鄉(鎮、市)公所會計檔案銷毀

之處理程序。（草案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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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銷毀注意事項

草案
名稱 說明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銷毀注意
事項

法規名稱。

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

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之銷毀具一致
性，依據會計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訂定
本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訂定目的。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會計檔案係指會計憑
證、會計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
等。

本注意事項會計檔案之定義。

三、本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自總決算公
布日起屆滿十年，經該管上級機關與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以下簡稱審計
處）之同意，始得銷毀。

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得予銷毀之年限及同
意銷毀之機關。

四、本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之銷毀，應
依下列程序（如附件一流程圖）辦
理：

(一) 一級機關、各區公所
1、 編製銷毀清冊（如附件二

格式）並先報送本府(主計處
主政)同意後，檢附本府同意
函影本再行函報審計處。

2、 經審計處函復同意銷毀後，
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檔案
目錄，依臺中市政府檔案管
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 經檔案管理局函復同意銷毀
後，自行依規定擇期辦理銷
毀作業。

(二) 二級機關
1、 編製銷毀清冊（如附件二

格式）報送該管上級機關，

一、說明一級機關、各區公所及二級機關
會計檔案之銷毀程序及應編送之表
件。

二、高中（職）以下學校不適用檔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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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上級機關同意後並函報
審計處。

2、 經審計處函復同意銷毀後，
該管上級機關將審計處同意
銷毀公文函轉二級機關。

3、 二級機關接獲同意銷毀函
後，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
檔案目錄，依臺中市政府檔
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 經檔案管理局函復同意銷毀
後，由二級機關自行依規定
擇期辦理銷毀作業。

5、 高中（職）以下學校請逕依
該管上級機關及審計處同意
銷毀函自行依規定銷毀，免
依第三目、第四目規定辦
理。

五、同意銷毀之公文等相關文件應永久保
存並列入交代。

訂定同意銷毀證明文件之保存方式。

六、臺中市各區公所保管之縣市合併前原
各鄉（鎮、市）公所會計檔案，其中
民國九十年度以前（含）會計檔案請
依行政院主計處九十九年十月十三日
處會一字第0990006227號函規定，
本權責參照會計法規定辦理；九十一
年度至九十九年度會計檔案則應依會
計法第八十四條有關總會計之規定辦
理；銷毀清冊請依九十(含)年度以
前、九十一至九十九年度及一百年度
以後三類分別表列。申請銷毀時並應
檢附總決算公布日期之相關證明文
件。

臺中市各區公所保管之縣市合併前原各鄉
(鎮、市)公所會計檔案銷毀之處理程序。

七、會計檔案遇有遺失、損毀，報本府
(主計處主政)函轉審計處審核之公文應
敘明事項如下：
(一)會計檔案遺失、損毀原因。
(二)會計檔案保管人員是否已盡善良管

說明會計檔案遇有遺失、損毀之處理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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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應有之注意並無怠忽。
(三)對於公款是否遭受損害。
(四)依會計年度列報遺失、損毀之各種

會計憑證、會計報告、帳簿及重
要備查簿等會計檔案清冊。

(五)檢附相關文件或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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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銷毀注意事項草案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之銷毀具

一致性，依據會計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會計檔案係指會計憑證、會計報告、帳簿及重要備

查簿等。

三、本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自總決算公布日起屆滿十年，經該管上級

機關與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以下簡稱審計處）之同意，始得銷毀。

四、本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之銷毀，應依下列程序（如附件一流程

圖）辦理：

(一)一級機關、各區公所

1、編製銷毀清冊（如附件二格式）並先報送本府(主計處主政)同

意後，檢附本府同意函影本再行函報審計處。

2、經審計處函復同意銷毀後，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檔案目錄，

依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經檔案管理局函復同意銷毀後，自行依規定擇期辦理銷毀作業。

(二)二級機關

  1、編製銷毀清冊（如附件二格式）報送該管上級機關，該管上級

機關同意後並函報審計處。

  2、經審計處函復同意銷毀後，該管上級機關將審計處同意銷毀公

文函轉二級機關。

  3、二級機關接獲同意銷毀函後，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檔案目錄，

依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經檔案管理局函復同意銷毀後，由二級機關自行依規定擇期辦

理銷毀作業。

5、高中（職）以下學校請逕依該管上級機關及審計處同意銷毀函

自行依規定銷毀，免依第三目、第四目規定辦理。

五、同意銷毀之公文等相關文件應永久保存並列入交代。

六、臺中市各區公所保管之縣市合併前原各鄉（鎮、市）公所會計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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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民國九十年度以前（含）會計檔案請依行政院主計處九十九年

十月十三日處會一字第 0990006227 號函規定，本權責參照會計

法規定辦理；九十一年度至九十九年度會計檔案則應依會計法第八

十四條有關總會計之規定辦理；銷毀清冊請依九十(含)年度以前、

九十一至九十九年度及一百年度以後三類分別表列。申請銷毀時並

應檢附總決算公布日期之相關證明文件。

七、會計檔案遇有遺失、損毀，報本府(主計處主政)函轉審計處審核之公

文應敘明事項如下：

(一)會計檔案遺失、損毀原因。

(二)會計檔案保管人員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並無怠忽。

(三)對於公款是否遭受損害。
(四)依會計年度列報遺失、損毀之各種會計憑證、會計報告、帳簿及重要

備查簿等會計檔案清冊。

(五)檢附相關文件或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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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達生效階段
主旨：訂定「臺中市○○○○要點(行政規則名稱)」，並自即日起生效(或溯

自中華民國○○年○月○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 檢附「臺中市○○○○要點(行政規則名稱)」條文乙份。
二、 ……………………

  三、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

1、公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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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文附件範例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銷毀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年○○月○○日府授○○字○○○○○○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之銷毀具

一致性，依據會計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會計檔案係指會計憑證、會計報告、帳簿及重要備

查簿等。

三、本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自總決算公布日起屆滿十年，經該管上級

機關與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以下簡稱審計處）之同意，始得銷毀。

四、本府各機關學校會計檔案之銷毀，應依下列程序（如附件一流程

圖）辦理：

(一)一級機關、各區公所

      1、編製銷毀清冊（如附件二格式）並先報送本府(主計處主政)同意

後，檢附本府同意函影本再行函報審計處。

       2、經審計處函復同意銷毀後，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檔案目錄，依

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經檔案管理局函復同意銷毀後，自行依規定擇期辦理銷毀作業。

(二)二級機關

  1、編製銷毀清冊（如附件二格式）報送該管上級機關，該管上級

機關同意後並函報審計處。

  2、經審計處函復同意銷毀後，該管上級機關將審計處同意銷毀公

文函轉二級機關。

3、二級機關接獲同意銷毀函後，制定銷毀計畫及銷毀之檔案目錄，

依臺中市政府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經檔案管理局函復同意銷毀後，由二級機關自行依規定擇期辦

理銷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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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中（職）以下學校請逕依該管上級機關及審計處同意銷毀函

自行依規定銷毀，免依第三目、第四目規定辦理。

五、 同意銷毀之公文等相關文件應永久保存並列入交代。

六、 臺中市各區公所保管之縣市合併前原各鄉（鎮、市）公所會計檔案，

其中民國九十年度以前（含）會計檔案請依行政院主計處九十九年

十月十三日處會一字第 0990006227 號函規定，本權責參照會計

法規定辦理；九十一年度至九十九年度會計檔案則應依會計法第八

十四條有關總會計之規定辦理；銷毀清冊請依九十(含)年度以前、

九十一至九十九年度及一百年度以後三類分別表列。申請銷毀時並

應檢附總決算公布日期之相關證明文件。

七、 會計檔案遇有遺失、損毀，報本府(主計處主政)函轉審計處審核之公

文應敘明事項如下：

(一)會計檔案遺失、損毀原因。

(二)會計檔案保管人員是否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並無怠忽。

(三)對於公款是否遭受損害。
(四)依會計年度列報遺失、損毀之各種會計憑證、會計報告、帳簿及重

要備查簿等會計檔案清冊。

(五)檢附相關文件或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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